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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制解决《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 
争端的任择议定书 

 

1. 1963年4月29日至5月19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会议于1963年5月21日
通过了“关于强制解决《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争端的任择议定
书”。该议定书于同日开放供签署。“任择议定书”于1999年5月13日生效，即
根据第VII条交存任择议定书的第二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后的第三十日生
效。 

2. 所通过的“任择议定书”全文转载于本文附件以通告全体成员国。目
前菲律宾和乌拉圭是该“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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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 

 

1963年4月29日至5月19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会议通过的本议定书以及
《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以下称“公约”）的缔约国， 

表示希望在有关该公约的解释和适用引起的任何争端方面涉及它们的所
有问题上求助于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除非缔约方在一合理时期范围内已经
商定某种其他形式的解决办法， 

兹协议如下： 

第 I 条 

因该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引起的争端应属于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范围，因
此，可通过属于本议定书缔约方的任何争端当事方提出申请将争端提交该法
院。 

第 II 条 

争端各方可在一方通知另一方其关于存在争端的意见后两个月内商定不
求助于国际法院而求助于仲裁庭。超过上述期限，任何一方可通过申请将争端
提交国际法院。 

第 III 条 

1. 在这两个月期间内，各方可商定求助于国际法院之前采用调解程序。 

2. 调解委员会应在其被任命后5个月内提出建议。如果争端各方在委员
会提出建议后两个月内不接受该建议，任何一方可通过申请将争端提交法院。 

第 IV 条 

本议定书应开放供所有可能成为该公约缔约国的国家签署。 



  
 
 

第 V 条 

本议定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保存。 

第 VI 条 

本议定书应始终开放供所有可能成为该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加入。加入书应
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保存。 

第 VII 条 

1. 本议定书应在该公约生效的同日或在交存议定书的第二份批准书或
加入书之日后第三十日生效，以较晚者为准。 

2. 对于在本议定书按照本条第1款生效后批准或加入本议定书的每个国
家，本议定书应在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十日生效。 

第 VIII 条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应将下列事项通知所有可能成为该公约缔约国的
国家—— 

(a) 按照第IV、V和第VI条签署本议定书和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情况； 

(b) 按照第VII条本议定书将生效的日期。 

第 IX 条 

本议定书原件应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保存，其英文、法文、俄文和西
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总干事应印发经核证的副本。 

经正式授权的下列签字全权大使已签署本议定书，以昭信守。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于维也纳签署。 

 


